
上海市交通行业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建立健全本市交通行业安全风险防控体系，规范安全风险防控工作，防范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交通行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交通行业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管控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工作原则）
安全风险管理工作应当坚持“企业负责、行业监管、动态管理、全面覆盖、全员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主体责任）
从事交通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生产经营单位”）是交通行业生产经营活动安全风险管理的实施主体，应当依法依规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针对工艺、设备、物品、场所和岗位，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管控，报告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情况，有效防范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第五条（职责分工）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交通委”）负责监督、指导本市交通行业安全风险防控工作。
市交通委、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统称“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市交通委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规定，对其职责范围内的安全风险管理工作实施监管。
第六条（安责险保障）
充分发挥全生产责任保险在道路运输、水路运输、交通建设工程等高危行业、领域的支撑保障作用，强化事故预防功能。
第七条（数字化风险防控）
管理部门应当利用互联网，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风险数据的交流共享和运用拓展，全面提升安全风险防控能力，开展以下数字化安全风险防控：
（一）加强感知设备建设规划和运用；
（二）实行在线监管、远程监管、移动监管和智能预警等非现场监管；
（三）利用电子标签进行识别和追溯；
（四）搭建预知研判模型，利用数字工具辨识安全风险，并作为监管的重要依据。
第八条（风险分级）
安全风险等级按照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概率和可能导致的后果，由高到低依次分为重大、较大、一般和较小四个等级。
第九条（风险辨识评估）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针对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范围及其生产经营环节，按照相关法规标准要求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对已辨识完成的风险清单进行逐项评估，确定安全风险等级和主要致险因素、控制指标及控制范围。
风险致险因素发生变化超出控制范围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组织重新评估并确定等级。生产经营单位重大风险等级评定、等级变更和销号，可以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进行评估或者成立评估组进行评估，出具评估结论。
管理部门每季度要全面摸底交通运输行业重大风险的动态变化情况，深入分析风险因素变化趋势，更加全面准确掌握行业重大风险分布及季节性变化规律，针对性提出防范对策建议，指导行业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重大风险。
第十条（风险管控）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安全风险控制指标及控制范围，制定下列管控措施，确保安全风险发生的概率和产生的后果在可控范围内：
（一）严格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保障必要的经费投入，将安全风险控制指标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二）将从业人员所能接触到的安全风险情况及应急措施等信息通过风险告知书等形式告知从业人员，并通过安全生产培训使从业人员掌握管控该风险的能力。对于进入风险工作区域的外来人员，应当通过公告提醒、讲解宣传等方式进行告知，督促指导其做好安全防范；
（三）在较大及以上级别安全风险的工作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风险告知牌和警示标志，标明危险特性、可能发生的事件后果、安全防范和应急措施；
（四）如实记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管控等工作痕迹和信息，并规范管理档案。对评估确定的重大风险应当单独登记，建立清单和专项档案，规范管理。
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跟踪安全风险变化情况，对新风险、新情况及时编制安全管理标准或者规范，完善安全风险防控措施。
第十一条（风险报送）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运用数字技术开展安全风险管控工作，按照要求向管理部门实时、准确、完整报送以下安全生产数据：
（一）安全生产基础情况数据；
（二）安全风险管控数据；
（三）重要部位和重点工艺装置感知数据；
（四）安全生产视频监控和预警数据。
市交通委应当对前款规定的数据报送的范围、要素和路径等制定指南或者规范。
第十二条（研判预警）
管理部门应当将管辖范围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风险管理工作纳入日常监督管理，根据上报的安全风险进行分析研判，及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完善安全风险防控信息交流和成果运用，强化综合管控和源头治理。
第十三条（联防联控）
管理部门应当结合行业、领域的实际情况，组织相关专业机构或者专家定期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加强对复合风险、潜在风险、风险耦合、风险周期等开展研究，落实风险防控责任，对位置相邻、业态相近、行业相似的生产经营单位实施联防联控。
鼓励本市交通行业大型集团企业在遴选供应商和合作方时，综合考核供应商、合作方的安全风险管控情况，带动上下游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提升。
第十四条（风险分布图）
管理部门应当依托大数据资源平台实现安全风险信息的汇总，绘制、更新安全风险四色分布图，充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对安全风险实时跟踪、实时管控。
第十五条（小微企业）
对于经营规模较小、安全管理体系相对简单、安全管理能力相对较弱的小型、微型生产经营单位，管理部门可以视情制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指南，指导小型、微型生产经营单位有效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管控工作。
第十六条（社会监督）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安全生产重大风险或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风险管理违法违规行为的，均有权向生产经营单位或者管理部门投诉或者举报。
第十七条（施行时间）
本办法自2025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X年X月X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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